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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首部通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学术著作。首次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因素、兴衰变

迁、物质与文化构成；就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旅游发展进行了论

述，一些观点有独创性；结合作者参与的课题进行案例分析，内容翔实。全书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着重阐述历

史文化名城的概念；第二章分析地理、政治、军事、经济四个因素在名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第三章从政治行政

地位升降和经济盛衰两方面描述名城的兴衰变迁过程及其规律；第四章剖析名城的物质与文化构成，揭示名城

内涵；第五章就名城保护的基本原则、主要措施等进行论述；第六章谈名城的旅游发展。书末附现有１０８个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简介。本书适用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及旅游管理等相关专业人员和文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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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焦点。中国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
有着久远的城市史。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在广阔
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城市，这些城市集中体现了
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自１９８２年起，国务院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

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迄今已
有１０８座城市戴上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桂冠，它们是历史遗留给我们
的珍贵财富，并且在今天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作为鲜活的生命个体，每座名城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作为
具有相同冠名的群体，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历
史文化名城公布以来的２０余年间，保护与破坏、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始终
纠结在一起，研究名城的形成因素与兴衰变迁、名城的物质与文化构
成，对于探究其特色、制定合理的保护和发展方略都是必要的前提和基
础。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有关历史文化名城的著述连篇累牍，却还没有
一部专著对这些内容进行全景式的探讨。

本书的写作即基于上述思考，尝试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进行通论
研究。全书分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着重于历史文化名城概念的阐
述，兼及名城的特征和类型、地位与作用；第二章分析了形成历史文化
名城的四个因素———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各自在名城形成过程
中的作用；第三章从政治行政地位的升降和经济的盛衰两方面描述了
名城的兴衰变迁过程和规律；第四章剖析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与文化
构成，揭示名城的内涵；第五章对现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破坏的历程
做了回顾，指出当前名城面临的四大危机，提出名城保护的基本指导原
则，并就名城保护的主要措施进行了论述；第六章谈历史文化名城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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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分析名城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结合扬州明清古城的实
例论述名城的旅游开发问题，最后就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在保护的前提
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探讨。为便于读者了解现有１０８座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的概况，书末附录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简介。

本书得以出版，得到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董群教授和东南大
学出版社发行部彭克勇主任的大力支持，以及东南大学科技出版基金
的资助，在此深表谢意。

贾鸿雁

２００７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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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城市是人类文明时代的产物，是伴随着社会分工、阶级分化而出现的。所谓

“市”，最初是人们临时交换产品的场所，逐渐地在这些地方人群聚居，“坐地行商”，

集市由临时性的变为固定的。而“城”则是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保卫自己的生命财

产安全建造的政治、军事据点。繁荣的集市，往往成为当时统治集团的兵家必争之

地，安营扎寨，围市筑城，于是集市与城堡又合而为一。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发源地之一。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产生了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著名城市。这些城市集中体现

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光荣传统，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

第一节　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及其意义

一、历史文化名城公布缘起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反映了某个时代和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最高

成就，是一批长期积累起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概念的提出，即源于对

城市这一特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我国把一个城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提出

来进行保护，始于１９４９年３月，由“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合设之建

筑研究所编制的《全国重要建筑文化简目》（以下简称“简目”）一书。该书是为提供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的，共收入２２个省、市的重要古建

筑、石窟和雕塑等文物４６５处，并标注了文物建筑的详细所在地、性质种类、创建或

重修年代及特殊意义和价值等内容。为了对特殊重要的文物建筑加强保护，“简

目”将文物建筑分为４级，以圆圈为标志，用圆圈多少表示其重要程度。“简目”的

第一项，就是把北平古都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来保护，并加上了最重要的

４个圆圈的标志。条目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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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城全部［※］
甲．（详细所在地点）北平市。乙．（文物性质）都市。丙．（建筑或重修年代）元

代（１２８０）初建；明初改建。嘉靖间（约１５３０）甃砖并加外城。清代历次重修。
丁．（特殊意义及价值）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
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这一符号，表示由中国营造学社曾经实地调查过的项目。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对被战争破坏了的历史古城、
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的修复和重建工作，以此作为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
在发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经济中起到了明显效果。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颁布的《苏联
部长会议建筑委员会第３２７号命令》中，前苏联首次由国家正式公布历史名城名
单。该命令第一条规定：“批准苏联境内保存着大量纪念物城市的名单，置于建筑
纪念物保管总局的管理之下，作为具有全苏联意义的城市（附件“Ａ”）。”②在附件
“Ａ”中列举了７个联邦共和国的历史名城共２０座。前苏联的这个文件，对我国保
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策有直接的参考作用。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成先生等即提出了对北京和中国其他历史城市进
行整体保护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能得到贯彻实施。在随后的新建
设热潮和十年动乱中，历史古城遭到广泛和严重的破坏。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和
８０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和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传
统风貌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对古城的价值缺乏认识，许多文物古迹、历史街
区被当成了经济发展和开发建设的“绊脚石”，数百年来形成的古老城区一朝“脱胎
换骨”，旧颜顿失。凡此种种，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
城市建设总局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中这样描述：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又不注意保
护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一些古建筑、遗址、墓葬、碑碣、名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近几年来，在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有的城市，新建了一些与城市原有格局很不协调的建筑，特别是大工厂和高楼大
厦，使城市和文物古迹的环境风貌进一步受到损害。如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
去，这些城市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久就会被断送，其后果是不
堪设想的。”③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专家提出，对于古城，单独保护一个古迹很难
奏效，应当从城市整体上采取保护措施，于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概念应运而生。
参考前述前苏联文件，于１９８１年底拟订了第一批２０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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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转引自罗哲文著．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７
转引自罗哲文著．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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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为２４个，在１９８２年２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从提出到公布只有短短的两三个
月时间。我国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就这样诞生了。

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及其地理分布

继１９８２年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国务院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９９４
年１月又分别公布了第二批名单３８个、第三批名单３７个，使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
数量达到９９个。２１世纪又先后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０５
年５月各增补１个，２００７年３～５月增补５个，现共有１０８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它们是：

第一批　２４个
北京　承德　　大同　南京　苏州　扬州　杭州　绍兴
泉州　景德镇　曲阜　洛阳　开封　江陵①　长沙　广州
桂林　成都　　遵义　昆明　大理　拉萨　西安　延安
第二批　３８个
上海　　　天津　沈阳　武汉　南昌　重庆　保定　平遥
呼和浩特　镇江　常熟　徐州　淮安　宁波　歙县
寿县　　　亳州　福州　漳州　济南　安阳　南阳　商丘
襄樊　　　潮州　阆中　宜宾　自贡　镇远　丽江　日喀则
韩城　　　榆林　武威　张掖　敦煌　银川　喀什
第三批　３７个
新绛　邯郸　祁县　代县　集安　　吉林　衢州　哈尔滨
长汀　临海　青岛　赣州　邹城　　聊城　郑州　临淄②

随州　浚县　正定　钟祥　岳阳　　肇庆　佛山　梅州
雷州　海口③　柳州　乐山　都江堰　泸州　建水　巍山
江孜　咸阳　汉中　同仁　天水

增补：
山海关④（２００１年８月）
凤凰（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濮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３·

①

②

③

④

江陵：今荆州。

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３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海口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原历史文化名城琼山变更为
海口。

山海关：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安庆（２００５年５月）
泰安（２００７年３月）
金华（２００７年３月）
绩溪（２００７年３月）
吐鲁番（２００７年４月）

特克斯（２００７年５月）

这１０８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布广泛而又相对集中。除港、澳、台以外的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至少拥有１座名城，古代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
江流域密度最高，作为中国古代文明重要发源地的中原文物大省河南省以拥有８
座名城独占鳌头，江苏省、四川省、山东省各拥有７座紧随其后，有５座以上名城的
省份为：河南、江苏、四川、山东、广东、陕西、河北、山西、浙江、湖北、云南、安徽，合
计有名城７２座，占到现有名城总数的２／３，而东北、内蒙、宁夏、新疆、青藏等边疆
地区则相对较少。按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历史文化名城分布在东部地区４２
座，中部地区３３座，西部地区３３座。具体分布情况见表１－１：

表１－１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理分布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第一批

１９８２年２月公布

第二批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公布

第三批

１９９４年１月公布
增补 小计

北　京 北京 １

天　津 天津 １

河　北 承德 保定 正定、邯郸 山海关（２００１年８月） ５

山　西 大同 平遥
祁 县、代 县、

新绛
５

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１

辽　宁 沈阳 １

吉　林 吉林、集安 ２

黑龙江 哈尔滨 １

上　海 上海 １

山　东 曲阜 济南
青岛、邹城、聊

城、临淄
泰安（２００７年３月） ７

江　苏
南 京、苏 州、

扬州

镇江、常熟、淮

安、徐州
７

浙　江 杭州、绍兴 宁波 衢州、临海 金华（２００７年３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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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１

省、自治区

及直辖市

第一批

１９８２年２月公布

第二批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公布

第三批

１９９４年１月公布
增补 小计

安　徽
亳州、歙县、

寿县

安庆（２００５年５月）

绩溪（２００７年３月）
５

江　西 景德镇 南昌 赣州 ３

福　建 泉州 福州、漳州 长汀 ４

河　南 洛阳、开封
安阳、南阳、

商丘
郑州、浚县 濮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８

湖　北 江陵 武汉、襄樊 钟祥、随州 ５

湖　南 长沙 岳阳 凤凰（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３

广　东 广州 潮州
肇庆、佛山、梅

州、雷州
６

广　西 桂林 柳州 ２

海　南
琼山（２００７年３
月变更为海口）

１

重　庆 重庆 １

四　川 成都
阆 中、自 贡、

宜宾

乐山、都江堰、

泸州
７

贵　州 遵义 镇远 ２

云　南 昆明、大理 丽江 建水、巍山 ５

西　藏 拉萨 日喀则 江孜 ３

陕　西 西安、延安 榆林、韩城 咸阳、汉中 ６

甘　肃
武 威、张 掖、

敦煌
天水 ４

宁　夏 银川 １

青　海 同仁 １

新　疆 喀什
吐鲁番（２００７年４月）

特克斯（２００７年５月）
３

合　计 ２４　 ３８　 ３７　 ９　 １０８

三、公布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是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全球一体

·５·



化浪潮风起云涌，城市因“现代化”而面貌趋同的今天，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名
城保护和健康发展尤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是人类文明集中的焦点。中华民族有着古老的文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
在中华大地上也孕育、生长着众多的历史名城。这些名城是我国古代和近现代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和近现代革命运动的发生地，在城市之中
和城市附近保存着大量的古建筑和文物史迹，它们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形象化
标志。不仅如此，名城中还包含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传统和特有的传统社会经
济基础，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生动体现。国务院将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明确了这些城市的地位、性质，更
主要的是有利于保护和宣扬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容，而这些内容，无疑是我们
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浓缩和精华。所以说，公布和宣传历史文化名城，
对弘扬民族文化，继承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历史文化名城不是考古的遗址、废弃的旧墟，而是今天还在使用、今后还要发
展的活的有机体。对它们的保护与一般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的保护有很大的区别，
它们的发展也不同于新兴城市可以在白纸上画图，自由挥洒。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和发展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确认，有助于在城市建设中把
握好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把文物、古建筑保护好，并使周围的环境与之相
协调，组成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维护城市有价值个性特征；又要进行城市建
设，使城市在珍重和保护历史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特色鲜明，风韵独具，充
满生机和活力。

第二节　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

一、历史文化名城的含义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经过一定的程序，由国务院核准并公布
的。１９８２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八条中规定：“保存文
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据此，历史文化名城
的定义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其选定主要
依据城市的历史文化、科学研究、保存状况和今后发展等方面的价值来进行，经主
管部门和各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研究、实地考查之后由国务院核准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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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中第二章第十四条规定“保存文物特
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
史文化名城”，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再次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表述。

二、历史文化名城的审批程序

历史文化名城的审批程序是：首先由省、市、自治区提出所辖行政区域内的名
城推荐名单，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第一批名城名单是由当时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
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共同选定的），然后由国家文化与建
设行政部门共同邀请全国历史、文物、考古、革命史、建筑、城市规划、地理等各界知
名专家、教授对推荐名单进行审议，并对重点城市进行实地调查；最后选定名城名
单，报国务院批准并公布。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３０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制定、经国务院第８次常务会议通过、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１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章第七条规定：“历史文化
名城，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
布。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三、历史文化名城的审定标准

基于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名城的目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审定标准
也经历了一个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即从“四个必备条件”到“三项审定原则”的转变。

在１９８２年１１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法”）中对
“历史文化名城”给出了明确定义。然而，在１９８２年２月我国公布首批历史文化名
城时，“文物法”尚未出台，当时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
市建设总局等部门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报告中也
没有给历史文化名城下定义，只说到：“许多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或者是近代革命运动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城市。在这些历史
文化名城的地面和地下，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物与革命文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
久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与光辉灿烂的文化。”①这段话提到了历史文化名城应具
备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历史上有重要价值，二是保存有大量文物。

在选择第一批名城时，曾考虑到历史文化名城所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第一是
要有悠久的历史或是有特殊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革命史或其他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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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罗哲文著．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３７



第二是要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就是要有丰富的文物古迹或革命遗址和文物；

第三是要有较多的文化传统内容，如诗歌、曲艺、戏剧、工艺美术、土特名产、风味食
品、民俗风情、历史文化名人等等；第四是这个城镇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和发展着，

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发展。① 这四个条件或者完全具备，或者大部分具备，才能构成
历史文化名城。这四个条件是围绕着“历史文化名城”的四个概念要素“历史”（历
史悠久或历史地位突出、历史遗存丰富）、“文化”（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文化传
统内容）、“名”（重要的历史地位、丰富的文化内容带来的城市的高知名度）、“城”
（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活生生的城市有机体而非废弃的城市废墟或遗迹）提出的，

第一批公布的２４个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大家熟知且公认应该加以保护的。

第一批名城公布之后的几年中，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思想逐步推广开来，许多
城市纷纷争做名城，名城的审定标准有必要具体化和明确化。在１９８６年审定第二批
名城名单时，建设部、文化部在提交国务院的《关于申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名单的报告》中提到了在名城的具体审定工作中要掌握的三项原则，它们是：

第一，不但要看城市的历史，还要着重当前是否保存有较为丰富、完好的文物
古迹和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第二，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是有区别的。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
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

第三，文物古迹主要分布在城市市区或郊区，保护和合理使用这些历史文化遗
产对该城市的性质、布局、建设方针有重要影响。②

对比这“三项原则”与前述“四个条件”，可以看到对名城的认识有了微妙的
变化。

变化之一，对“现存”要求的强化。“要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名城的条件
之一，在审定原则中，对这一点提出了更具体和更高的要求，更加强调名城现存文
物古迹的丰富性、完好性和价值性。

变化之二，对“历史风貌”要求的明确化。最初提出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时，就
是因为考虑到一些古都如洛阳、西安等若不做整体保护，单独保护一个古迹很难奏
效，于是就提出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并特别将“这个城镇长期以来一直
在使用和发展着，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发展”作为条件之一，这就已经清楚地说明“历
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是不同的，但并未提出名城“历史风貌”的问题。审
定原则中则明确要求历史文化名城应该保存有历史的格局和风貌特色，有值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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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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